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
	規         定
	說     明

	一、依據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明定本注意事項之法源依據。

	二、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以下簡稱本商品）時，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一點訂定。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招攬人員，應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二條規定辦理。
	明定本注意事項所稱招攬人員，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第二條規定，應包括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業務員等從事保險招攬之人。

	四、保險業負責本商品銷售之招攬人員，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格條件。

保險業應至少每季抽查招攬人員使用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及建議書等文書；如發現招攬人員有使用未經核可文書之情事，應立即制止並為適當之處分，對客戶因此所受損害，亦應依法負連帶賠償責任。
	一、明定投資型保險商品招攬人員應具備一定資格，及保險業對於招攬人員所使用之招攬文件應予抽查，並依法負責。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三點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四條訂定第一項。

	五、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予客戶應考量適合度，並應注意避免銷售風險過高、結構過於複雜之商品。但有客觀事實證明客戶有相當專業認識及風險承擔能力者，不在此限。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予客戶應考量適合度。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二點訂定。

	六、保險業對於本商品之銷售，應建立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並落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本商品招攬人員之管理辦法。

（二）充分瞭解客戶之作業準則。

（三）監督不尋常或可疑交易之作業準則。

（四）保險招攬之作業準則。

（五）內線交易及利益衝突之防範機制。

（六）客戶紛爭之處理程序。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應建立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及應包括之事項。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四點訂定。

	七、第六點所稱招攬人員之管理辦法，內容應包括招攬人員之資格條件、專業訓練、職業道德規範、報酬支給、考核制度等。

為提升招攬人員之素質，保險業應依規定持續對其施以教育訓練，並依各項作業程序規範訂定本商品招攬人員標準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一、明定保險業對於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招攬人員之管理辦法。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五點訂定。

	八、第六點所稱充分瞭解客戶之作業準則，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招攬原則：保險業應請客戶提供相關財務資訊，若客戶拒絕提供，招攬人員須於要保書予以註記，並請其親自簽名確認。
（二）承保原則：應訂定承保條件，以及得拒絕接受客戶投保之各種情事。
（三）核保審查原則：應訂定核保審查作業程序，並評估客戶之投資能力。對於拒絕提供相關財務資訊之客戶，應訂定較嚴格之審查及核保程序或拒保。
（四）複核抽查原則：保險業應就招攬人員有無充分告知及商品適合性訂定抽查原則。
（五）客戶資料運用及保密：保險業應訂定客戶資料運用、維護之範圍及層級，並建立防範客戶資料外流等不當運用之控管機制。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應充分瞭解客戶之作業準則。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六點訂定。

	九、第六點所稱不尋常或可疑交易作業準則，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辨識及追蹤控管不尋常或可疑交易之管理機制之建立。
（二）對高風險客戶往來交易例外管理機制之建立。
（三）防制洗錢訓練機制之建立。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應建立不尋常或可疑交易作業準則。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七點訂定。

	十、第六點所稱保險招攬之作業準則，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保險業應訂定廣告或宣傳資料製作之管理規範，及傳遞、散布或宣傳之控管作業程序。
（二）保險業應建立一套商品適合度政策，包括客戶風險等級、商品風險等級之分類，俾依據客戶風險之承受度提供客戶適當之商品。另應建立監控機制以避免招攬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三）保險業銷售本商品時，應將本商品之風險、報酬及其他相關資訊對客戶作適時之揭露，並提供相關銷售文件。其涉及連結結構型商品者，另應提供客戶投資報酬與風險告知書。
（四）保險業應依「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之規定製作本商品銷售文件提供予客戶。
（五）保險業應建立交易控管機制，避免提供客戶逾越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或服務，並避免招攬人員非授權或不當銷售之行為。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應建立保險招攬之作業準則。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八點訂定。

	十一、第六點所稱內線交易及利益衝突之防範機制，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保險業應訂定資訊安全、防火牆等資訊隔離政策，避免資訊不當流用予未經授權者。
（二）保險業應訂定員工行為守則。
（三）保險業及本商品之招攬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向投資標的發行機構要求、期約或收受不當之金錢、財物或其他利益，並納入法令遵循制度之查核項目。

（四）本商品之招攬人員不得以收取佣金或報酬多寡作為銷售本商品之唯一考量，亦不得利誘客戶投保本商品或以誘導客戶轉保方式進行招攬。
（五）保險業銷售本商品之各項費用應依「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之規定辦理。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應建立內線交易及利益衝突之防範機制。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九點訂定。

	十二、第六點規定保險業應訂定客戶紛爭之處理程序，其內容至少應包括受理申訴之程序、回應申訴之程序及適當調查申訴之程序。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應訂定客戶紛爭之處理程序。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十點訂定。

	十三、保險業應將本注意事項之內容，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並依據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辦理內部稽核及自行查核。

保險業從事投資型保險商品招攬、核保、保全之業務單位應按月辦理專案自行查核，內部稽核單位應至少按季辦理投資型保險銷售作業之專案查核。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應將本注意事項之內容，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並規範業務單位及內部稽核單位應辦理專案查核之頻率。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十一點訂定。

	十四、保險業應確實要求與其往來之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對象，遵守本注意事項及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之規定，並納入與其簽訂之合約內容加強管理。

有關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由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之。
	一、明定保險業應確實要求與其往來之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對象，遵守本注意事項及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之規定，並納入與其簽訂之合約內容加強管理。
二、明定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由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定。

	十五、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如違反本注意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得依保險法規定，依其情節輕重為適當之處分。
	一、明定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如違反本注意事項之罰則。
二、參考「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第十二點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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